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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113學年度第1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3年 9月 13日(星期五)中午 12：30 

開會地點：成均館 C334會議室 

主 持 人：李坤崇副校長(兼教務長暨人文學院院長、高教深耕執行長及生命中

心副主任) 

出 席 者：何應志學務長兼處長、丁誌魰處長暨院長(管院)兼主任(謝佩君助理

代)、張裕亮院長(社院)兼主任(郭梵韋助理代)、葉宗和院長(藝院)

兼主任、陳柏青院長(科院)兼主任、林俊宏主任(黃翊喆助理代)、

黃國忠主任、廖永熙主任、廖英凱主任(賴姲伶助理代)、釋覺明所

長(許依宸助理代)、鄭幸雅主任、孫智辰主任(廖俊裕副主任代)、

張筱雯主任、郭玉德主任、許伯陽主任(請假)、熊積慶主任、張心

怡主任(請假)、張楓明主任(請假)、陳信良主任、陳嘉民主任(請

假)、謝定助主任(楊左涓助理代)、周建明主任兼副教務長、李江主

任、孫傳仁主任、馬銘輝主任、林倫全副主任、吳依正副主任、許

淑鴻副主任、莊鎧溫副主任、廖俊裕副主任、蔡長穎副主任(請

假)、黃彥穎副主任(郭梵韋助理代)、劉素珍副主任、蕭紋旭副主

任、蕭雅柏副主任、張雅婷副主任(請假)、李孟軒副主任 

教師代表：管理學院教師代表(請假)、江江明老師、鍾志明老師、吳建民老師

(請假)、李弘偉老師(請假)、李艷梅老師 

業界代表：謝宗桓總經理(嘉義市果菜市場) 

校友代表：陳佳徽主任(大林慈濟醫院) 

學生代表：李玉菁同學(請假)、陳冠蓁同學、李明菖同學、李彥緯同學、林姿

岑同學 

列 席 者：黃玉玲組長、洪羽組員、蔡子瑢組員、何宣穎組員 

記錄：洪羽組員 

壹、主席致詞： 
一、請各教學單位務必確實落實教學正常化，適切開排課，並維護教學品質，113

學年度系所(學位學程)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檢核作業期程，如表 1。 

表 1 113 學年度系所(學位學程)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檢核作業期程表 

日期 項目 

113 年 8 月 26 日 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委員會會議 

113 年 8 月 27 日 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行前會議 

113 年 9 月 3 日 第 1 次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初核會議，邀請教務處、教學

發展中心及相關業務之主管，以及校內課程發展專家參與

會議，針對檢視結果未通過項目，研議改善策略。 

113 年 9 月 10 日 

(開學前初檢) 

第 2 次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初核會議，就 9 月 3 日查核指

標未完全通過系所(學程)，再召開檢視會議。 

113 年 9 月 13 日 召開教務會議、校課委會 

113 年 9 月 27 日 

(加退選後複檢) 

加退選 9/16-22，第 1 次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複檢會議，

各檢核資料請務必依本學期實際情況，如期如質填報，務

期全校各系所(學程)全部通過查核指標。 

113 年 10 月 4 日 1.第 2 次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複檢會議，就 9 月 27 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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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選後複檢) 核指標未完全通過系所(學程)，再召開檢視會議，務期

全校各系所(學程)全部通過查核指標。 

2.補選 9/30-10/2，與課程相關檢核資料最後抵定，搭配第

2 次複檢會議再全部查核一次。 

 

二、為求校課程提案格式一致與簡化內容，本處原則上尊重各院決議，提案內

涵以呈現院課委會決議與整合內涵為主，不逐一呈現系級會議的決議與說

明內容。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項

次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追認通過112學年度第2學期「旅遊英文（二

）」為遠距教學課程。 
已完成開課作業。 

2 

追認通過112學年度第2學期無固定上課時間

與地點之「實習及職場體驗」課程，共計2門

課。 

已完成開課作業。 

3 

審議通過113學年度第1學期服務學習內涵課

程，共計8門課，其中3門課，因經費關係無

補助經費。 

已完成開課作業。 

4 

審議通過113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之無固定時

段、地點之課程，共計7門課，無固定上課時

間與地點之「實習及職場體驗」課程，共計8

門課。 

已完成開課作業。 

5 
審議通過113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全英語教學

課程，共計9門課。 
已完成開課作業。 

6 
審議通過113學年度第1學期「遠距教學課程

」申請案，共計13門課。 
已完成開課作業。 

7 

審議通過113學年度第1學期「遠距教學試辦

課程」申請案，共計16門課，幼教系需補或

追認院課程會議之審查紀錄。另，「人間佛教

生命教育專題」課程待完成教師聘任後再議

。 

1.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

社會設計碩士班「個案分

析」、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幼兒繪本教學專題研究

」，共計2門課程系所申請

停開。 

2.其餘已完成開課作業 

8 

審議通過管理學院所屬系所、人文學院所屬

系所及通識教育中心開設海外移地教學課程

案，共計5門課，文學系「地方文學與文化」

課程選課人數未達本校開課人數15人規定，

若仍要開課，將不得支付鐘點費且不列入開

課鐘點數，仍請文學系專案簽請開課。 

已完成開課作業。 

9 
審議通過113學年度通識中心…等各中心及各

院系所學程各單位開課鐘點，除資工系外，
已完成開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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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皆符合或低於各單位開課總鐘點數。 

10 
審議通過各學院所屬系所之新開課程，共計

72門課。 
已完成新開課程作業。 

11 
審議通過各學院及所屬系所開授課程之授課

大綱。 
已完成開課作業。 

12 
審議通過各學院113學年度第1學期各系/學程

開授課程之專業資格及授課安全性檢核。 
已完成相關檢核作業。 

13 

審議各開課單位所開課程是否符合排課基本

原則，不符合之單位請依會議決議調整課程

。 

依排課基本原則執行，若有

特殊情況未能符合規定者，

則簽請長官同意。 

14 

審議113學年度第1學期各開課單位所開課程

，是否符合排課基本原則之「修課人數上限

設定原則」規定。 

依本規定完成系統設定。 

15 
審議通過人文學院生死系碩博士班113級課程

時序表案。 

公告學生週知，並作為開課

及畢業資格審查之依據。 

決議：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有關系所學程課程時序表所列「選修課程」之修訂說明，提請討論。

(教務處提案) 

說  明： 

一、110-111級學生原規劃適用該級的時序表，預計規劃某年級開設的選

修課程卻未開設者，建議於該級時序表中未開設者酌予移動一半到備

註，於備註中說明「哪些選修課程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

通過酌予開課」。然移動後時序表中(不含備註)的選修學分數應高於

學生應選修學分數。 

二、參酌其他大學與評鑑組織規定，如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規定大學部開設

學分數為規畫畢業選修學分數的1.2倍；嶺東科技大學專業選修科目

合計開設學分數以畢業應修選修專業選修學分數之1.5倍為原則；亞

東科技大學選修科目開課時數以應修習學分數1.3-1.5倍開設；國立台

北科技大學選修科目之開設以應修習學分數1.5-2倍為原則；明道大學

規定開設選修課程的學分數低於選修課程學分數的1.5倍，美國獨立

院校認證委員會(ACICS認證)認同上述規定。 

三、請各單位在衡量可開鐘點數的前提下，開設選修課程的學分數大學部

以規劃畢業選修課程學分數的1.2到1.5倍為原則，研究所以規劃畢業

選修學分數的1.5倍以下為原則，以儘量避免開設選修課程過多造成

「應開未開」的現象。 

決  議： 

一、110-111級學生原規劃適用該級的時序表，預計規劃某年級開設的選

修課程卻未開設者，建議於該級時序表中未開設者酌予移動一半到備

註，於備註中說明「哪些選修課程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

通過酌予開課」。然移動後時序表中(不含備註)的選修學分數應高於



4 

學生應選修學分數。 

二、112級以後學生的時序表，請各單位在衡量可開鐘點數的前提下，開

設選修課程的學分數大學部以規劃畢業選修課程學分數的1.2到1.5倍

為原則，研究所以規劃畢業選修學分數的1.5倍以下為原則，若為確

保學生受教權益的特殊需求得專案簽准倍率，並儘量避免開設選修課

程過多造成「應開未開」的現象。時序表中專業選修學分學程規劃的

課程學分數應高於學生應修的課程學分數，建議以高於1.2倍為原則

，超出部分建議移動到備註，並於備註中說明「哪些選修課程得視學

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酌予開課」。 

 

提案二：追認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全英語授課(EMI)課程，提請討論。(科

技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科技學院113年7月3日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4次院課程委員會

議提案一決議通過。 

二、各系/學程全英語課程資料及授課大綱檢核結果如表2，共計1門。 

表 2 113 學年度管理學院各系/學程全英語課程資料及授課大綱檢核結果 

學

院 
開課系所 

科目名

稱 

班

次 

修業

別 

學

分

數 

授課教

師列表 

授課大綱

系統檢核

結果 

檢核

日期 

全英語課程類別 

(單選) 

科

技

學

院 

生技系 
分子生

物學 
1 

大學

部 
4 葉月嬌 ▓完成 6/19 

■EMI 

□準 EMI 

□全英語教學的英語課 

□外籍生的全英語課程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追認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企管系開設全英語授課(EMI)課程，提請討

論。(管理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113年09月11日管理學院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

議審查通過。 

二、各系/學程全英語課程資料及授課大綱檢核結果如表3，共計1門。 

表 3 113 學年度管理學院各系/學程全英語課程資料及授課大綱檢核結果 

學

院 
開課系所 

科目

名稱 

班

次 

修業

別 

學

分

數 

授課教

師列表 

授課大綱

系統檢核

結果 

檢核

日期 

全英語課程類別 

(單選) 

管

理

學

院 

企業管理學

系管理科學

碩士班 

應用

統計 
3 

碩士

班 
3 廖英凱 ■完成 9/10 

□EMI 

□準 EMI 

□全英語教學的英語課 

■外籍生的全英語課程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追認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依附關係專題研究」

遠距教學試辦課程案，提請討論。(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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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案經113年9月10日幼兒教育學系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課程會

議及113年9月11日人文學院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 

二、本案經113年9月11日教學發展中心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遠距教學

試辦課程審查會議通過，其遠距教學試辦課程申請表如附件1。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追認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加開課程或新聘專兼任教師講授課程師資專

長與授課課程相符，提請討論。(社會科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113年9月10日社科院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課程會議提

案二通過、113年9月12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

委員會議提案六通過。 

二、師資專長與授課課程相符，主聘教師一學年至少應於主聘系所(學程)

開設一門課程。 

三、113學年度第1學期加開課程或新聘專兼任教師講授課程共計1門如表4

。 

表4 113學年度第1學期加開課程或新聘專兼任教師講授課程 

序

號 
學院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修業別 

學分

數 
授課老師 開設時間 

1 社會科學院 國際系 

中華民國

憲法與政

府 

選修 3/3 魏中平 
星期一 2-4

節 

2 語文教學中心 基礎華語 選修 0/2 周亮君 
星期五 9-10

節 

四、語文教學中心為加強精進外籍生華語語文能力，113學年度第1學期開

設「基礎華語」（0學分2鐘點/上課時間:星期五9-10節/授課教師：周

亮君老師），提供學生修課，經語文教學中心113年9月4日課程委員

會議審查通過教師授課科目與專長符合。 

五、113學年度華語課程可開32鐘點數，上學期共計開設18鐘點，下學期

共計開設14鐘點，符合學校開課鐘點。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擬請各開課單位檢視上次校課會議審議後（113年5月15日112學年度

第2學期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有類似之加開課程，請於下次校課

委會提出追認。 

 

提案六：因應各單位新聘教師，追認各學院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系/學程開授

課程之專業資格及授課安全性檢核，提請討論。(各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各學院及中心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113年4月17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請

各系(學程)、院課程委員會再度檢視授課教師的專業資格符合度(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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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涉及衛生、技術等實作課程應檢附專業證照或文件)，並檢視課程

內涵與空間的安全性。若再度檢視後教師專業資格符合、且課程內涵

與空間安全，則予以通過。另由教務處提供檢核表供各單位參酌。 

三、依據113年4月25日各學制開排課時段安排規範及教師授課專業符合度

與安全性檢核相關事宜討論會議決議有關課程授課專業符合度與安全

性檢核事宜： 

（一）現任專兼任教師，建議開課單位(如系所學程)先召開課程籌備會議

決議(或群組討論方式)各課程開課教師，請授課教師於召開開課單

位課程會議(正式)前上傳授課大綱，後於開課單位課程會議審議開

課相關事宜(含專業符合度與安全性等相關課程檢核)。 

（二）待聘師資及新聘教師(含業師)，請授課教師至少於應於開學前兩週

上傳授課大綱，後經開課單位、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方得授課，

並於第一次校課程委員會予以審核追認。 

（三）秉持「專業」、「他校作法」審議已聘任教師之「授課專業符合度

與安全性檢核表」。建議於開課單位課程委員會議委員秉持專業、

參酌他校作法，審議相關證件或資料，逐一審議：課程自審表中

「涉及衛生、技術等實作內容；或涉及授課安全性」。 

（四）實習、職場體驗課程，仍需填寫「授課專業符合度與安全性檢核

表」，檢附資料以開排課系統之授課教師為準。 

四、各單位課程自審表勾選涉及衛生、技術等實作內容請檢附專業證照或

文件；或涉及授課安全性課程數如表5。 

表5 113-1檢核課程授課專業符合度與安全性課程數 

開課單位 
專業資格及授課安全性檢核結果 

院(課程數) 教務處 

管理學院 2 

尊重各院檢核結果，予以通過。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2 

旅遊管理學系 2 

人文學院  

尊重各院檢核結果，予以通過。 文學系 3 

外國語文學系 3 

藝術與設計學院 1 
尊重各院檢核結果，予以通過。 

民族音樂學系 1 

通識教育中心 3 

尊重中心檢核結果，予以通過。 語文教學中心 2 

體育教學中心 2 

決  議：請各開課單位提醒教師，若調整授課大綱，內容涉及衛生、技術等實

作課程，應主動告知開課單位並檢附專業證照或文件，確保教師專業

符合度與授課安全性。 

 

提案七：追認審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語文教學中心新開課程案，提請討論。

(通識教育中心提案)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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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經113年9月12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

會議提案五通過。 

二、113學年度第1學期語文教學中心新開課程，如表6(共計1門)： 

表6 113學年度第1學期語文教學中心新開課程一覽表 

開課

單位 

開設

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必

選

修 

學分

數/鐘

點數 

學制 
開課

對象 

對應

時序

表 

是否繳交附件資

料 

申

請

表 

授

課

大

綱 

審

查

表 

語文

教學

中心 

113-1 
基礎華語/

周亮君 

選

修 
0/2 

大學

日間

部 

大一

至大

四 

無    

決  議： 

一、新開課程予以追認通過。 

二、依據111年3月28日教務會議通過「南華大學開課原則」的第九條，

111-1起開課單位應上傳完整的授課大綱，送校課委會審議後始得開

課。 

三、依據113年4月3日113級各碩士班課程時序表、教務法規及研究所學雜

費收費討論會議決議(略以)： 

（一）各課程開課應上傳完整授課大綱，並經開課單位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始得開課。新開課程應送校外學者專家審議，必修課程以六年送校

外學者專家審議一次為原則，若已有可取代之審議機制得取代前述

審議。 

（二）新開課程校外學者專家審議經費由開課單位負責(自 113 學年度下學

期開設課程起實施)，然配合學校政策新開課程由教務處負責；必修

課程六年送校外學者專家審議經費由教務處負責(自 113 學年度上學

期起各開課單位必修課程分六梯次，每年送一梯次外審，「大一我

的學習地圖」由教務處統籌。 

四、請各系(學程)、院課程委員會再度檢視新開課程授課教師的專業資格

符合度(尤其是涉及衛生、技術等實作課程應檢附專業證照或文件)，

並檢視課程內涵與空間的安全性。若再度檢視後教師專業資格符合、

且課程內涵與空間安全，則予以通過。 

 

提案八：追認 112 級「就業力職能培育」跨領域學分學程停開案，提請討論。

(通識教育中心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113年9月12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議提案三通過。 

二、本學程開設「核心職能養成」、「企業人文與創新創業」、「創客實

作」與「職場體驗及見習」等4門課程，每門課程各3學分，共12學分

。 

三、每門課程除請本校專任教師擔任輔導課程之外，課程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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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職能養成」：辦理校友職涯講座、公職職涯職講座及專家職場

講座。「企業人文與創新創業」：辦理企業經營與人文、創業楷模講

座、現代華陀健康講座。「創客實作」：創業交享聚、創業主題班、

創新創業工作坊、校內專題競賽。「職場體驗及見習」：企業參訪。 

四、112學級起停開原因，聘請各專業領域業界師資及創業楷模有困難，

配合學生上課時間，講座必需安排在週一至週五上課時段，勢必與各

學系課堂衝堂，學程學生經常反映嚴重影響其受教權，怨聲載道。經

各授課教師審慎評估後，決議停開本學程。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審議修訂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大學部 110-112 學年度日間部課程時

序表，提請討論。(管理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113年09月11日管理學院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

議審查通過。 

二、依據實際開課狀況，修訂時序表開課年級學期，修改前後對照表如表

7。 

表7 管理學院所屬系所修訂課程時序表內容 

單

位 

修改時

序表 
修改前 修改後 

財

金

系 

110 學

年度大

學日間

部課程

時序表 

課程說明： 

一、畢業總學分為128學分，含 

(一)通識課程 31 學分（詳見

「南華大學 110 學年度

學士班學生通識教育課

程架構」）。 

(二)專業必修 43學分(含院基

礎課程 12 學分、院共同

專業選修課程 6 學分、系

核心學程 25 學分)。 

(三)商事法為院共同專業選

修課程，財金系學生列

為必選修課程。 

(四)選修課程 54學分(含證券

投資學程、理財規劃學

程、自由選修課程、跨領

域學分學程)。 

(五)本系有兩個主要選修學

程，★為該學程建議選

修之課程。課程名稱相

同者，不重複認列。然修

滿任一學程 8 門課 24 學

分，畢業證書註記修畢

該學程課程。 

課程說明： 

一、畢業總學分為128學分，含 

(一)通識課程 31 學分（詳見

「南華大學 110 學年度

學士班學生通識教育課

程架構」）。 

(二)專業必修 43 學分(含院基

礎課程 12 學分、院共同

專業選修課程 6 學分、系

核心學程 25 學分)。 

(三)商事法為院共同專業選

修課程，財金系學生列

為必選修課程。 

(四)選修課程 54 學分(含證券

投資學程、理財規劃學

程、自由選修課程、跨領

域學分學程)。 

(五)本系有兩個主要選修學

程，★為該學程建議選

修之課程。課程名稱相

同者，不重複認列。然修

滿任一學程 8 門課 24 學

分，畢業證書註記修畢

該學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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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修改時

序表 
修改前 修改後 

(六)以上兩個選修學程(證券

投資學程、理財規劃學

程)，同學至少擇一修滿

24 學分，在另修滿 18 學

分的系上專業選修，即

完成 42 學分選修課程。 

(七)主修領域學程:系核心課

程 25 學分+證券投資學

程 24 學分+理財規劃學

程 24 學分。 

(八)跨領域學分學程若完成

一個完整學程,可於畢業

證書加註學程名稱。 

二、非正式課程: 

完成課程學程之相關檢核指

標，包括系所多元學習護照 8 場

重大系務活動、3 張金融專業證

照(畢業當學年度 4 月 30 日 

17:00 前繳交 3 張證照影本)、

16 場系所舉辦之講座、2 場企業

參訪、240 小時企業實習與通過

1 場模擬面試，才算滿 

足畢業之要求。 

三、實習課程因天災、疫情、實

習機構需求、媒合實際情況

等難以事前掌握,得視學生

實習之需要採取調整授課

學期或分散實習時段等配

套措施。 

四、因轉系、轉學生或重修生之

特殊情形導致課程無法按

系所安排按時完成，得以下

列替代方案處理: 

(一)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

課程名稱相同之課程認

列，如上述時序表課程。 

(二)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

課程名稱不同，但課程

內容性質相同之課程認

列，如「微積分 I」認列

「微積分」； 

(六)以上兩個選修學程(證券

投資學程、理財規劃學

程)，同學至少擇一修滿

24 學分，在另修滿 18 學

分的系上專業選修，即

完成 42 學分選修課程。 

(七)主修領域學程:系核心課

程 25 學分+證券投資學

程 24 學分+理財規劃學

程 24 學分。 

(八)跨領域學分學程若完成

一個完整學程,可於畢業

證書加註學程名稱。 

(九)專業自由選修課程得視

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

議審議通過酌予開課。 

二、非正式課程: 

完成課程學程之相關檢核指

標，包括系所多元學習護照 8 場

重大系務活動、3 張金融專業證

照(畢業當學年度 4 月 30 日 

17:00 前繳交 3 張證照影本)、

16 場系所舉辦之講座、2 場企業

參訪、240 小時企業實習與通過

1 場模擬面試，才算滿 

足畢業之要求。 

三、實習課程因天災、疫情、實

習機構需求、媒合實際情況

等難以事前掌握,得視學生

實習之需要採取調整授課

學期或分散實習時段等配

套措施。 

四、因轉系、轉學生或重修生之

特殊情形導致課程無法按

系所安排按時完成，得以下

列替代方案處理: 

(一)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

課程名稱相同之課程認

列，如上述時序表課程。 

(二)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

課程名稱不同，但課程

內容性質相同之課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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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修改時

序表 
修改前 修改後 

「經濟學 I」認列「經濟學(一)」；

「初級會計學 I」認列「會計學

(一)」；「初級會計學 II」認列「會

計學(二)」；「統計學 I」認列「統

計學(一)」；「商業應用軟體」認

列「商用套裝軟體」。 

列，如「微積分 I」認列

「微積分」； 

「經濟學 I」認列「經濟學(一)」；

「初級會計學 I」認列「會計學

(一)」；「初級會計學 II」認列「會

計學(二)」；「統計學 I」認列「統

計學(一)」；「商業應用軟體」認

列「商用套裝軟體」。 

111 學

年度大

學日間

部課程

時序表 

課程說明： 

一、畢業總學分為128學分，含 

(一)通識課程 31 學分（詳見

「南華大學 111 學年度

學士班學生通識教育課

程架構」）。 

(二)專業必修 43學分(含院基

礎課程 12 學分、院共同

專業選修課程 6 學分、系

核心學程 25 學分)。 

(三)商事法為院共同專業選

修課程，財金系學生列

為必選修課程。 

(四)選修課程 54學分(含證券

投資學程、理財規劃學

程、自由選修課程、跨領

域學分學程)。 

(五)本系有兩個主要選修學

程，★為該學程建議選

修之課程。課程名稱相

同者，不重複認列。然修

滿任一學程 8 門課 24 學

分，畢業證書註記修畢

該學程課程。 

(六)以上兩個選修學程(證券

投資學程、理財規劃學

程)，同學至少擇一修滿

24 學分，在另修滿 18 學

分的系上專業選修，即

完成 42 學分選修課程。 

(七)主修領域學程:系核心課

程 25 學分+證券投資學

程 24 學分+理財規劃學

程 24 學分。 

課程說明： 

一、畢業總學分為128學分，含 

(一)通識課程 31 學分（詳見

「南華大學 111 學年度

學士班學生通識教育課

程架構」）。 

(二)專業必修 43 學分(含院基

礎課程 12 學分、院共同

專業選修課程 6 學分、系

核心學程 25 學分)。 

(三)商事法為院共同專業選

修課程，財金系學生列

為必選修課程。 

(四)選修課程 54 學分(含證券

投資學程、理財規劃學

程、自由選修課程、跨領

域學分學程)。 

(五)本系有兩個主要選修學

程，★為該學程建議選

修之課程。課程名稱相

同者，不重複認列。然修

滿任一學程 8 門課 24 學

分，畢業證書註記修畢

該學程課程。 

(六)以上兩個選修學程(證券

投資學程、理財規劃學

程)，同學至少擇一修滿

24 學分，在另修滿 18 學

分的系上專業選修，即

完成 42 學分選修課程。 

(七)主修領域學程:系核心課

程 25 學分+證券投資學

程 24 學分+理財規劃學

程 2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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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修改時

序表 
修改前 修改後 

二、非正式課程: 

完成課程學程之相關檢核指

標，包括系所多元學習護照 8 場

重大系務活動、3 張金融專業證

照(畢業當學年度 4 月 30 日 

17:00 前繳交 3 張證照影本)、

16 場系所舉辦之講座、2 場企業

參訪、240 小時企業實習與通過

1 場模擬面試，才算滿足畢業之

要求。 

三、實習課程因天災、疫情、實

習機構需求、媒合實際情況

等難以事前掌握,得視學生

實習之需要採取調整授課

學期或分散實習時段等配

套措施。 

四、因轉系、轉學生或重修生之

特殊情形導致課程無法按

系所安排按時完成，得以下

列替代方案處理: 

(一)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

課程名稱相同之課程認

列，如上述時序表課程。 

(二)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

課程名稱不同，但課程

內容性質相同之課程認

列。 

(八) 專業自由選修課程得視

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

議審議通過酌予開課。 

二、非正式課程: 

完成課程學程之相關檢核指

標，包括系所多元學習護照 8 場

重大系務活動、3 張金融專業證

照(畢業當學年度 4 月 30 日 

17:00 前繳交 3 張證照影本)、

16 場系所舉辦之講座、2 場企業

參訪、240 小時企業實習與通過

1 場模擬面試，才算滿足畢業之

要求。 

三、實習課程因天災、疫情、實

習機構需求、媒合實際情況

等難以事前掌握,得視學生

實習之需要採取調整授課

學期或分散實習時段等配

套措施。 

四、因轉系、轉學生或重修生之

特殊情形導致課程無法按

系所安排按時完成，得以下

列替代方案處理: 

(一)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

課程名稱相同之課程認

列，如上述時序表課程。 

(二)可選修本系、外系或他校

課程名稱不同，但課程

內容性質相同之課程認

列。 

112 學

年度大

學日間

部課程

時序表 

新增「創業投資管理」課程。 因課程安排調整時序表。 

決  議： 

一、依據教育部107年7月11日臺教技(四)字第1070108718號函、108年5月

2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1080039411號函、111年3月11日臺教高(三)

字第1112201060D號函等三份函，系所課程之調整(例如：更改必選修

、學分數、停開)，應規劃相關配套，並妥善輔導學生選課。管理學

院各系所基於上述調整，於時序表中修正並註明，依教育部來函之要

旨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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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序表之調整，請勿增加必修課程之學分數；並請遵循「南華大學學

系所(學程)課程時序表編製基準」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配合各系所修訂時序表，本處將於9月23-25日開放時序表系統，請各

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提案十：審議人文學院各系所修訂時序表案，提請討論。(人文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113年9月11日人文學院113學年度第1學期第1次人文學院院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各級時序表修訂說明如表8： 

表8 人文學院所屬系所修訂時序表內容 

單

位 

會議名稱及 

結果 

會議

時間 

修訂之課

程時序表 
說明 

幼

教

系 

113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會

議提案一通

過 

113 年

09 月

10 日 

110 學年度

及111學年

度大學部

時序表修

訂 

1.新增備註： 

以下課程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

過酌予開課： 

(1)「學前融合與輔導學分學程」：特殊幼兒課

程與教學（三上，2 學分）、兒童遊戲治療

（三下，2 學分）。 

(2)「0-2 歲教保模組學程」：0-2 歲托育經營與

專業倫理（三下，2 學分）。 

(3)「教保課程精進學分學程」：幼兒園行政理

論與實務（四上，2 學分）、奧福音樂教學

（二下，2 學分）、高瞻學習區教學（三下，

2 學分）。 

(4)「兒童英語教育學分學程課程」：幼兒英語

歌謠教學（二上，2 學分）、幼兒英語繪本製

作與賞析(二上，2 學分）、幼兒英語教學

（二下，2 學分） 

113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會

議提案二通

過 

112 學年度

碩士班時

序表修訂 

1.新增備註： 

以下課程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

過酌予開課： 

幼兒教育視導與評鑑專題研究、量表編制專題

研究、幼兒課程發展之行動研究、比較幼兒教

育專題研究、幼兒教育行政專題研究、幼兒教

玩具及遊具設計專題研究、幼兒認知與語言發

展專題研究、質性研究、學前融合教育專題研

究、幼兒教材教具專題研究幼教議題專題研

究、幼兒與家庭教育專題研究、幼兒適性教育

專題研究、幼兒繪本教學專題研究。 

文

學

系 

113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

會議提案二

113 年

09 月

10 日 

110 級大學

日間部時

序表 

備註欄位加註： 

文學與動畫、小說賞析與創作、文學文獻學、

古典戲曲、文化思維與創意培養、地方文學與

文化、科幻文學、兒童文學閱讀與寫作、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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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會議名稱及 

結果 

會議

時間 

修訂之課

程時序表 
說明 

通過 劇本編寫、時尚文化書寫、敘事想像與語文表

達、華語文教學導論、報導文學、語文教學理

論與實務、文化創意產業、華人社會與文化、

敦煌文學、女性文學與書寫、圖文設計實務，

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酌予開

課。 

111 級大學

日間部時

序表 

備註欄位加註： 

文學與動畫、小說賞析與創作、新詩賞析與創

作、文學思維與創意培養、地方文學與文化、

外國小說選讀、英語演說賞析、影視劇本編

寫、時尚文化書寫、敘事想像與語文表達、台

灣文學概論、華語文教學導論、旅行文學寫作

與出版、傳記文學與寫作、報導文學、通俗文

學、古典戲曲、古典小說、語文教學理論與實

務、生命四季與文學書寫、華人社會與文化，

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酌予開

課。 

112 級大學

日間部時

序表 

備註欄位加註： 

文學文獻學、身心靈文學與自我敘事、世界文

學名著選讀、文學與動畫、文學思維與創意培

養、外國小說選讀、英語演說賞析、兒童文學

閱讀與寫作、科幻文學，得視學生需求，經課

程委會議審議通過酌予開課。 

113 級大學

日間部時

序表 

備註欄位加註：身心靈文學與自我敘事，得視

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酌予開課。 

113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

會議提案三

通過 

113 年

09 月

10 日 

112 級碩士

班時序表 

 

 

 

 

113 級碩士

班時序表 
 

宗

教

所 

113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會

議通過 

113 年

09 月

10 日 

113 級碩士

班時序表 

新增 

宗教文獻與藝術專題(1 上) 

「備註」加註以下文字： 

梵文（1）(1 上)(3 學分)、梵文（2）(1 下)(3 學

分)、世界宗教專題(1 上)、台灣宗教民俗與文學

專題(1 上)、中國宗教思想專題(2 上)、宗教教育

理念與實踐(2 上)、宗教與文化理論專題(1 下)、  

東西方宗教生死觀專題(2 下)、巴利文（1）(1 上) 

(3 學分)、巴利文（2）(1 下) (3 學分)、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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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會議名稱及 

結果 

會議

時間 

修訂之課

程時序表 
說明 

與生命教育(1 上)、佛教思想史專題 1(2 上)、佛

教思想史專題 2(2 下)、南傳佛教專題(1 上)、人

間佛教與傳播專題(1 下)、天台佛教專題(2 下)、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專題(2 下) 

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酌予開

課。 

113 級碩士

在職專班 

新增 

淨土系列經論專題(1 上) 

刪除 

天台止觀與情緒管理專題(2 下) 

「備註」加註以下文字： 

宗教田野調查研究(1 上)、東西方宗教生死觀專

題(2 下)、宗教與文化理論專題(1 下)、佛典漢

語（2）(1 下)、人間佛教與生命教育(2 上)、人

間生活禪專題(2 下)、佛教與管理專題(2 上)、 

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酌予開

課。 

112 級碩士

班時序表 

刪除 

世界宗教專題(1 上)、中國宗教思想專題(2 上)、 

宗教教育理念與實踐(2 上)、東西方宗教生死觀

專題(2 上)、宗教與文化理論專題(1 下)、巴利文

（1）(1 上)、巴利文（2）(1 下)、人間佛教與傳

播專題(1 下)、佛教思想史專題 1(2 上)、佛教思

想史專題 2(2 下)、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專題

(2 下) 

「備註」加註以下文字： 

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酌予開

課。 

112 級碩士

在職專班

時序表 

新增 

淨土系列經論專題(1 上) 

丹道專題(1 上) 

刪除 

宗教田野調查研究(1 上)、道教思想專題(2

上)、宗教與文化理論專題(1 下)、東西方宗教

生死觀專題(2 下)、佛教與管理專題(2 上)、天

台止觀與情緒管理專題(2 下) 

「備註」加註以下文字： 

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酌予開

課。 

外

文

系 

113 學年度 

第一學期 

第 2 次系課

113 年

09 月

10 日 

110、111

級大學日

間部時序

三、認列： 

1.依本校與境外大專校院簽有合作協議之學

校，包含與西來大學簽署 2+2 雙學位計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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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會議名稱及 

結果 

會議

時間 

修訂之課

程時序表 
說明 

程委員會議 表 作協議等，若學生經核准至境外大學所修課

程與本系時序表無相同課程時，依據本校學

分抵免辦法，得以認列方式辦理。 

2.因轉系、轉學、復學或重修、特殊狀況學生，

導致課程無法如期完成，可選修外系或他校

課程名稱相同之課程認列，如上述時序表課

程。 

3.雙主修、輔系課程名稱相同，例：我的學習地

圖、專題製作/畢業專題、職場體驗/實習..等

之課程得做認列，此 3 門認列課程,可修習本

系選修課程,補足 21 學分。 

4.本系新開設之選修課程，得認列本系選修學

分，如幼兒英文文學  、幼兒英語歌謠教學、

導遊英文、秘書實務、教保專業倫理、幼兒

園課室經營、人際溝通、課程建構、教學大

綱與教案設計。 

5.教保媒體設計、幼兒教具設計與製作、創造性

幼兒遊戲器材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

審議通過酌予開課。 

生

死

學

系 

113 學年度

第一學期第

1 次系課程

會議 

 

113 年

09 月

10 日 

 

110-112 級

生死學系

大學日間

部殯葬服

務組時序

表 

新增備註： 

生死專業選修學分學程-生理症狀評估、臨終發

展歷程、死後生命探索、輪迴轉世、安寧療護臨

床作業模式、臨終醫療照顧倫理等課程，得視學

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酌予開課 

110-112 級

生死學系

大學日間

部社會工

作組時序

表 

新增備註： 

生死專業選修學分學程-生理症狀評估、臨終發

展歷程、死後生命探索、輪迴轉世、安寧療護臨

床作業模式、臨終醫療照顧倫理等課程，得視學

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酌予開課 

110-112 級

生死學系

大學日間

部諮商組

時序表 

新增備註： 

生死專業選修學分學程-生理症狀評估、臨終發

展歷程、死後生命探索、輪迴轉世、安寧療護臨

床作業模式、臨終醫療照顧倫理等課程，得視學

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酌予開課 

111-113 級

生死學系

碩士(專)班

生死學組

時序表 

新增備註： 

本組課程：殯葬管理專題、殯葬經濟學專題、殯

葬服務契約與消費權益專題、殯葬生前服務契

約專題、殯葬行銷管理專題、殯葬文書專題等課

程，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酌予

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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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會議名稱及 

結果 

會議

時間 

修訂之課

程時序表 
說明 

111-113 級

生死學系

碩士(專)班

生死教育

與諮商組

時序表 

1.新增備註： 

本組課程：敘事研究專題、生死心理學專題、性

與性別諮商專題研究、家暴與強制諮商專題、悲

傷輔導與表達性藝術治療專題、生死諮商專題、

臨終關懷專題、自然療法研究、遊戲治療理論與

實務專題、正念減壓療法專題等課程，得視學生

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酌予開課 

2.113 級刪除課程： 

超個人心理學專題、自我心理學專題、、心理腫

瘤學研究、創造性夢工作專題、心理劇與正念創

造力專題。 

110-113 級

生死學系

哲學與生

命教育碩

士(專)班 

新增備註： 

本組課程：【西方哲學類】尼采：虛無主義、海

德格藝術哲學、比較哲學專題、審美與教育哲

學、康德與當代儒學、關懷倫理學；【中國哲學

類】魏晉哲學專題、周易哲學專題研究、儒家倫

理學專題研究、禮記儒家哲學專題研究、密教經

典與生命教育專題研究、孟子哲學專題研究、宋

明理學專題：人性與教育；【生命教育類】宋明

理學生命教育專題研究、儒學生命教育基本問

題、佛教淨土思想與生命教育、道教養生學專題

等課程，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

酌予開課 

決  議： 

一、依據教育部107年7月11日臺教技(四)字第1070108718號函、108年5月

2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1080039411號函、111年3月11日臺教高(三)

字第1112201060D號函等三份函，系所課程之調整(例如：更改必選修

、學分數、停開)，應規劃相關配套，並妥善輔導學生選課。人文學

院各系所基於上述調整，於時序表中修正並註明，依教育部來函之要

旨予以通過。另，文學系所時序表授權教務處與其研議後修正。 

二、時序表之調整，請勿增加必修課程之學分數；並請遵循「南華大學學

系所(學程)課程時序表編製基準」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配合各系所修訂時序表，本處將於9月23-25日開放時序表系統，請各

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提案十一：審議修訂社會科學院國際系 113 級時序表課程時序表，提請討論。(

社會科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113年9月10日社科院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課程會議提

案三、國際系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課程會議提案一通過。 

二、修正時序表內容如表9： 

表9 社會科學院所屬系所修訂時序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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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過會議名稱及

時間 

修訂之課程 

時序表 
說明 

國

際

系 

經國際系 113 學年度

第一學期第一次系

課程會議提案一通

過-113 年 9 月 4 日(星

期三)12:00 

國際系學士

班 

113 級 

時序表 

備註【新增文字】： 

1.因應113級院基礎課程及本系系核

心課程轉換，兩者皆為「政治

學」，課程大綱、授課內容與難易

程度均相近，且皆是本系教師授

課，同學期同時段開課，故113-1系

核心「政治學」未開課，113級學

生得於113-1選修社科院基礎課程

「政治學」認列本系系核心課程

「政治學」。 

決  議： 

一、依據教育部107年7月11日臺教技(四)字第1070108718號函、108年5月

2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1080039411號函、111年3月11日臺教高(三)

字第1112201060D號函等三份函，系所課程之調整(例如：更改必選修

、學分數、停開)，應規劃相關配套，並妥善輔導學生選課。社會科

學院各系所基於上述調整，於時序表中修正並註明，依教育部來函之

要旨予以通過。 

二、時序表之調整，請勿增加必修課程之學分數；並請遵循「南華大學學

系所(學程)課程時序表編製基準」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配合各系所修訂時序表，本處將於9月23-25日開放時序表系統，請各

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提案十二：審議科技學院資訊管理學系、資訊工程學系、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資

訊科技進修學士學位學程、科技學院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永續綠

色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時序表修訂案，提請討論。(科技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113年7月3日科技學院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4次院課程委員會

議提案二審議通過及113年9月12日科技學院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次

院課程委員會議提案二審議通過。 

二、修訂內容，如表10： 

表10 科技學院所屬系所修訂時序表內容 

單

位 

系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院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112

學 年

度 第

科 技

學 院

112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資 工

系

113

級 時

序表 

決議：照案通過 

修訂原因： 

一、因「應用電子學」現階段任課老師以兼任老師為

主，配合未來鐘點數之規畫，擬刪除課程。 

二、選修學分學程擬刪除如下: 

    硬體模組學分學程:「應用電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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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院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二 學

期 第

5 次

系 課

程 會

議 提

案 一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6

月 18

日 

期 第

4 次

院 課

程 委

員 會

議 提

案 二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7

月 03

日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112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5 次

系 課

程 會

議 提

案 二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6

月 18

日 

科 技

學 院

112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4 次

院 課

程 委

員 會

議 提

案 二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7

月 03

日 

資 工

系

110

級 時

序表 

決議：照案通過 

修訂原因： 

一、110級入學學生因110學年度部分必修課程當年

度未完成修課，該些課程目前已無開課，會影

響其畢業。 

二、故擬修改110級時序表，修正對照表如下: 

時

序

表 

擬新增 原條文 

110

級 

十八、本系學生因復

學、延畢或重修以及

畢業學年度課程未開

得修習  111 學年度

(含)後的課程時序表

之必、選修課程對應

列原級時序表屬性相

近必、選修課程 ,如

「電路學概論」可認

列「基礎電學」、「電

腦網路實驗」可認列

「路由與交換實作」、

「FPGA 數位雛型設

計」可認列「應用電

子學」。 

十八、本系學生因復

學、延畢或重修得修

習 111學年度(含)後

的課程時序表之必、

選修課程對應列原級

時序表屬性相近必、

選修課程,如「電路學

概論」可認列「基礎

電學」、「電腦網路

實驗」可認列「路由

與交換實作」。 

 

資

訊

資 訊

管 理

科 技

學 院

資管

系

決議： 

修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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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院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管

理

學

系 

學 系

113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1 次

系 課

程 會

議 提

案 一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9

月 12

日 

113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1 次

院 課

程 委

員 會

議 提

案 二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9

月 12

日 

110-

112

級時

序表 

(一)資管系配合學校政策，為提升教學品質，確保符

合實際開課情況，特修正 110 級 111 級、112 級

時序表。 

(二)本系原配合學校政策，強力推動全面學生企業實

習，本系規劃有資訊服務職場體驗 2 學分課程，

經多年努力推動執行，發現同學多意興闌珊，致

課程不易開成，為符合學校開課原則與開課品質

的要求，遂建請同意將資訊服務職場體驗 2 學分

課程改列於時序表中 B1 一般管理的選修課程。 

(三)另時序表中 A2 智慧企業學程 3 學分會計學選修

課程，亦為符合實際開課執行經驗之需要，建請

准予改為 2 學分。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113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1 次

系 課

程 會

議 提

案 二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9

月 10

日 

科 技

學 院

113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1 次

院 課

程 委

員 會

議 提

案 二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9

月 12

日 

資工

系

110-

111

級時

序表 

決議： 

(一) 確定(1) I/O 介面設計 (3學分)從110級課程時序

表移除。 

(二) 擬修改110級備註第十五、若生醫資電組「生醫

資電組基礎模組」、「生醫資電應用模組」之課程

因生醫資電組停開，得以自然生物科技學系相

關必選修相關課承認抵。 

(三) 擬新增111級備註十三、若生醫資電組「生醫資

電模組」之課程因生醫資電組停開，得以自然生

物科技學系相關必選修相關課承認抵。 

(四) 擬增設110級時序表主修領域增設 110 -主修領

域-生醫組：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系核心 +系基礎主修學分學程(必修) + 生醫模

組學分學程 + 生醫資電基礎模組 

(五) 擬新增110級時序表十九、應用硬體模組-I/O 介

面設計，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酌予開課。 

修訂原因： 

(一) 依據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學品質保證羽

精進檢核第一次初檢會議提案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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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院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1. 請各開課單位就初檢結果之說明予以修

正，若有問題逕洽教務處。 

2. 請各系所(學位學程)於9/9開學前召開系所

課委會，9/12/17:00前開院課委會，修改時

序表，後於9/13/12:30加開校課委會審議。 

(二) 審查本學程110-111級課程時序表，以下課程已

連續兩年未開課，擬建議是否先將課程移除？ 

1. I/O 介面設計 (3學分) 

2. 有機化學(1) (2學分) 

3. 有機化學(2) (2學分) 

4. 生物技術 (2學分) 

5. 轉譯醫學 (3學分) 

6. 醫學資訊應用 (3學分) 

自

然

生

物

科

技

學

系 

自 然

生 物

科 技

學 系

113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1 次

系 課

程 會

議 提

案 二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9

月 10

日 

科 技

學 院

113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1 次

院 課

程 委

員 會

議 提

案 二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9

月 12

日 

療癒

所

112-

113

級碩

士

班、

碩士

專班

時序

表 

決議：依會議討論結果，重新修改碩士班、碩士專班

時序表，續提院課程會議審議。 

修訂原因： 

(一)依據 113 年 9 月 3 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

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第一次初檢會議決議

辦理。 

(二)會議重點摘錄如下 

1.選修課程應開於時序表的當學年度，且學分

數應相同，不宜出現「兩、三年內列於時序

表卻未開設」現象。 

2.時序表內之課程，若 2 個學年均未開課者，

建議酌予移除。 

(三)盤點本系 112 及 113 級碩士班、碩士專班時序表，

於 2 個學年均未開課之課程如下，擬討論是否予

以移除。 

年

級 

科目名

稱 

會議討論 

是否移除 

年

級 
科目名稱 

會議討論 

是否移除 

碩

一 

癌症機

轉與治

療 

會議決

議；保留 

碩

二 

失智症照護與

輔助療法應用 

會議決

議；刪除 

碩

一 

生理回

饋法 

會議決

議；刪除 

碩

二 
資料分析特論 

會議決

議；刪除 

碩

一 

自然芳

香療法 

會議決

議；保留 
   

碩

一 

免疫學

與老化

機制 

會議決

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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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院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碩

一 

能量醫

學  

會議決

議；保留 
   

碩

一 

環境自

然療癒

學  

會議決

議；保留 
   

 

自 然

生 物

科 技

學 系

113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1 次

系 課

程 會

議 提

科 技

學 院

113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1 次

院 課

程 委

員 會

議 提

案 二

生技

系

110-

113

級大

學部

時序

表 

決議：依會議討論結果，重新修改大學部時序表，續

提院課程會議審議。 

修訂原因： 

(一)依據 113 年 9 月 3 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

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檢核第一次初檢會議決議

辦理。 

(二)會議重點摘錄如下 

1.選修課程應開於時序表的當學年度，且學分

數應相同，不宜出現「兩、三年內列於時序

表卻未開設」現象。 

2.時序表內之課程，若 2 個學年均未開課者，

建議酌予移除。 

(三)盤點本系 110 級、111 級、112 級及 113 級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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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院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案 二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9

月 10

日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9

月 12

日 

時序表，於 2 個學年均未開課之課程如下，擬予

以移除。 

年

級 
科目名稱 

會議討論 

是否移除 

年

級 
科目名稱 

會議討論 

是否移除 

大

一 
作物生產概論   

會議決

議；刪除 

大

三 

化粧品調

製學(含實

驗) 

會議決

議；保留 

大

二 
環境教育  

會議決

議；保留 

(自主學

習) 

大

三 
環境科學 

會議決

議；保留 

(自主學

習) 

大

二 

食品分析(含

實驗)  

會議決

議；保留 

大

三 

應用微生

物   

會議決

議；刪除 

大

二 

應用植物組織

培養學(含實

驗) 

會議決

議；保留 

(111 級改

課程名

稱) 

大

三 

在地小農

經濟  

會議決

議；刪除 

大

二 
植物生理學 

會議決

議；保留 

大

四 

生物科技

專利  

會議決

議；刪除 

大

二 

食品微生物

(含實驗) 

會議決

議；保留 

大

四 

輻射自然

療癒特論 

會議決

議；刪除 

大

二 

綠色化學與前

瞻科技   

會議決

議；刪除 

大

四 

生態農場

綠設計   

會議決

議；刪除 

大

二 

自由基與抗氧

化  

會議決

議；刪除 

大

四 

消費者健

康資訊學 

會議決

議；刪除 

大

二 
有機農業 

會議決

議；保留 

大

四 

生技產業

行銷 

會議決

議；刪除 

   
大

四 

食品安全

管制系統 

會議決

議；保留 
 

資

訊

科

技

進

修

學

資 訊

科 技

進 修

學 士

學 位

學 程

113

科 技

學 院

113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資 科

學 程

110-

113

級 時

序表 

決議： 

(一) 同意刪除110級、111級、112級課程時序表中物

聯網實務應用(3學分)、無人機應用(3學分)、電

子商務實務(3學分)、智慧機器人應用(3學分)等

四門課程；刪除113級課程時序表中無人機應用

(3學分)、智慧機器人應用(3學分)等二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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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院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士

學

位

學

程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1 次

學 程

課 程

會 議

提 案

一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9

月 11

日 

1 次

院 課

程 委

員 會

議 提

案 二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9

月 12

日 

(二) 110級、111級、112級課程時序表備註說明新增

視學生實際狀況，經本學程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通過酌予開課課程如下： 

1. 路由與交換實作(3學分)。 

2. 網路工程師認證(3學分)。 

3. 生產與作業管理(3學分)。 

4. ERP 概論(3學分)。 

5. ERP 配銷模組(3學分)。 

6. ERP 生產模組(3學分)。 

7. 數位錄影(3學分)。 

修訂原因： 

(一) 本學程配合學校政策，為提升教學品質，確保符

合實際開課情況，特修正110級、111級、112級、

113級時序表。 

(二) 本學程為符合學校開課原則與開課品質的要

求，遂建請同意修改物聯網實務應用(3學分)、

無人機應用(3學分)、電子商務實務(3學分)、智

慧機器人應用(3學分)共四門課程，如110級、111

級、112級、113級時序表。 

(三) 另部分課程因學生需求不同，得視學生實際狀

況，經本學程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酌予開

課，此類課程如後：路由與交換實作、網路工

程師認證、生產與作業管理、ERP 概論、ERP

配銷模組、ERP 生產模組、數位錄影等課程，

詳細如110級、111級、112級時序表備註說明。 

科

技

學

院

永

續

綠

色

科

技

碩

士

學

位

科 技

學 院

永 續

綠 色

科 技

碩 士

學 位

學 程

113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1 次

科 技

學 院

113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1 次

院 課

程 委

員 會

議 提

案 二

決 議

碩 士

學 程

級

112-

113

級 時

序表 

決議：  

(一)將從未開設過的課程（共 11 門）從 112 級與 113

級的時序表中刪除。 

(二)針對近年來未開設的課程（自 110 學年度起），其

中包含「專題討論(1)」、「專題討論(2)」及「環境

監測」3 門課，移至時序表備註並加以說明。 

修訂原因： 

(一)依據教務處於 113 年 9 月 3 日召開之「教學品質

保證與精進檢核-第一次初檢會議」中提案二檢

核指標 1-6-3。 

1-6-3 選修課程依課程規劃

表開課，無下列情

形：※ 

(1)皆未開設 

1. 選修課程應開於時

序表的當學年度，且

學分數應相同，不宜

出現「兩、三年內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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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院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學

程 

學 程

課 程

會 議

提 案

二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9

月 10

日 

通 過

/113

年 09

月 12

日 

(2)未符合系專業領域 

(3)開設低於學校自訂

之應開學分數 

(4)開設學分數與課程

規劃表之學分數不同 

於時序表卻未開設」

現象。 

2. 若111-112學年度均

未開設者建議予以

移除。 

(二)依據教務處 113 年 9 月 5 日來信【110-111 級原規

劃適用該級的時序表，預計規劃某年級開設的選

修課程卻未開設者，建議於該級時序表中未開設

者酌予移動一半到備註，於備註中說明「哪些選

修課程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酌

予開課」。然移動後時序表中(不含備註)的選修學

分數應高於學生應選修學分數。】辦理。 

(三)因 110 級與 111 級尚未畢業之學生皆已修畢畢業

學分，經與教務處確認後，不須修改 110 級與 111

級的時序表，改為調整 112 級與 113 級的時序表。 

(四)依以下情形進行調整：1. 皆未開設的課程；2. 近

年來未開設的課程。請刪除或移動至時序表備

註，並予以說明。  

112 級從未開設課程

(共計 11 門) 

112 級近年未開設課程

(110 學年度以後)(共計

4 門) 

循環農業與實驗-2 學

分-碩二上 

專題討論(1)-1 學分-碩

一上 

透水混凝土配比製作

與實驗-2 學分-碩二上 

專題討論(2)-1 學分-碩

一下(111-2 曾開課) 

透水混凝土試體的抗

壓與滲透性時驗-2 學

分-碩二下 

永續綠色科技實習-3 學

分-碩二下 

透水鋪面試驗-2 學分-

碩二下 

環境監測-2 學分-碩一

下 

再生粒料物理性質與

試驗 2 學分-碩一下 

 

綠色生產技術-2 學分-

碩一上 

 

嘉德麗亞蘭栽培管理

與實驗-2 學分-碩二上 

 

營建廢棄物回收製程

與實驗-2 學分-碩二上 

 

環境健康科學-2 學分- - 



25 

單

位 

系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院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碩二下 

汙染物傳輸模式-3 學

分-碩一下 

 

流體力學-3 學分-碩二

下 

 

 

113 級從未開設課程

(共計 11 門) 

113 級近年未開設課程

(110 學年度以後) (共計

4 門) 

循環農業與實驗-2 學

分-碩二上 

專題討論(1)-1 學分-碩

一上 

透水混凝土配比製作

與實驗-2 學分-碩二上 

專題討論(2)-1 學分-碩

一下(111-2 曾開課) 

透水混凝土試體的抗

壓與滲透性時驗-2 學

分-碩二下 

永續綠色科技實習-3 學

分-碩二下 

透水鋪面試驗-2 學分-

碩二下 

環境監測-2 學分-碩一

下 

再生粒料物理性質與

試驗-2 學分-碩一下 

 

綠色生產技術-3 學分-

碩一上 

 

嘉德麗亞蘭栽培管理

與實驗-2 學分-碩二上 

 

營建廢棄物回收製程

與實驗-2 學分-碩二上 

 

環境健康科學-2 學分-

碩二下 

- 

汙染物傳輸模式-3 學

分-碩一下 

 

流體力學-3 學分-碩二

下 

 

 

永

續

綠

色

科

技

碩

永 續

綠 色

科 技

碩 士

在 職

學 位

學 程

科 技

學 院

113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碩 士

在 職

學 程

級

112-

113

決議：  

(一)將從未開設過的課程（共 11 門）從 112 級與 113

級的時序表中刪除。 

(二)針對近年來未開設的課程（自 110 學年度起），其

中包含「專題討論(1)」、「專題討論(2)」及「環境

監測」3 門課，移至時序表備註並加以說明。 

修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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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院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士

在

職

學

位

學

程 

113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1 次

學 程

課 程

會 議

提 案

二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9

月 10

日 

1 次

院 課

程 委

員 會

議 提

案 二

決 議

通 過

/113

年 09

月 12

日 

級 時

序表 

(一)依據教務處於 113 年 9 月 3 日召開之「教學品質

保證與精進檢核-第一次初檢會議」中提案二檢

核指標 1-6-3。 

1-6-3 選修課程依課程規劃

表開課，無下列情

形：※ 

(1)皆未開設 

(2)未符合系專業領域 

(3)開設低於學校自訂

之應開學分數 

(4)開設學分數與課程

規劃表之學分數不同 

3. 選修課程應開於時

序表的當學年度，且

學分數應相同，不宜

出現「兩、三年內列

於時序表卻未開設」

現象。 

4. 若111-112學年度均

未開設者建議予以

移除。 

(二)依據教務處 113 年 9 月 5 日來信【110-111 級原規

劃適用該級的時序表，預計規劃某年級開設的選

修課程卻未開設者，建議於該級時序表中未開設

者酌予移動一半到備註，於備註中說明「哪些選

修課程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會議審議通過酌

予開課」。然移動後時序表中(不含備註)的選修學

分數應高於學生應選修學分數。】辦理。 

(三)因 110 級與 111 級尚未畢業之學生皆已修畢畢業

學分，經與教務處確認後，不須修改 110 級與 111

級的時序表，改為調整 112 級與 113 級的時序表。 

(四)依以下情形進行調整：1. 皆未開設的課程；2. 近

年來未開設的課程。請刪除或移動至時序表備

註，並予以說明。  

112 級從未開設課程

(共計 11 門) 

112 級近年未開設課程

(110 學年度以後)(共計

4 門) 

循環農業與實驗-2 學

分-碩二上 

專題討論(1)-1 學分-碩

一上 

透水混凝土配比製作

與實驗-2 學分-碩二上 

專題討論(2)-1 學分-碩

一下(111-2 曾開課) 

透水混凝土試體的抗

壓與滲透性時驗-2 學

分-碩二下 

永續綠色科技實習-3 學

分-碩二下 

透水鋪面試驗-2 學分-

碩二下 

環境監測-2 學分-碩一

下 

再生粒料物理性質與

試驗 2 學分-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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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院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綠色生產技術-2 學分-

碩一上 

 

嘉德麗亞蘭栽培管理

與實驗-2 學分-碩二上 

 

營建廢棄物回收製程

與實驗-2 學分-碩二上 

 

環境健康科學-2 學分-

碩二下 

- 

汙染物傳輸模式-3 學

分-碩一下 

 

流體力學-3 學分-碩二

下 

 

 

113 級從未開設課程

(共計 11 門) 

113 級近年未開設課程

(110 學年度以後) (共計

4 門) 

循環農業與實驗-2 學

分-碩二上 

專題討論(1)-1 學分-碩

一上 

透水混凝土配比製作

與實驗-2 學分-碩二上 

專題討論(2)-1 學分-碩

一下(111-2 曾開課) 

透水混凝土試體的抗

壓與滲透性時驗-2 學

分-碩二下 

永續綠色科技實習-3 學

分-碩二下 

透水鋪面試驗-2 學分-

碩二下 

環境監測-2 學分-碩一

下 

再生粒料物理性質與

試驗-2 學分-碩一下 

 

綠色生產技術-3 學分-

碩一上 

 

嘉德麗亞蘭栽培管理

與實驗-2 學分-碩二上 

 

營建廢棄物回收製程

與實驗-2 學分-碩二上 

 

環境健康科學-2 學分-

碩二下 

- 

汙染物傳輸模式-3 學

分-碩一下 

 

流體力學-3 學分-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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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院通

過會

議名

稱及

時間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下 
 

決  議： 

一、依據教育部107年7月11日臺教技(四)字第1070108718號函、108年5月

2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1080039411號函、111年3月11日臺教高(三)

字第1112201060D號函等三份函，系所課程之調整(例如：更改必選修

、學分數、停開)，應規劃相關配套，並妥善輔導學生選課。科技學

院各系所基於上述調整，於時序表中修正並註明，依教育部來函之要

旨予以通過。 

二、時序表之調整，請勿增加必修課程之學分數；並請遵循「南華大學學

系所(學程)課程時序表編製基準」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配合各系所修訂時序表，本處將於9月23-25日開放時序表系統，請各

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提案十三：審議藝術與設計學院所屬系所 110~113 級時序表修訂案，提請討論

。(藝術與設計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113年9月12日藝術與設計學院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

會議審議通過。 

二、修訂說明如表11： 

表11 藝術與設計學院所屬系所修訂時序表內容 

單

位 

系通過

會議名

稱及時

間 

院通過

會議名

稱及時

間 

院會

議決

議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視

覺

藝

術

與

設

計

學

系 

113 學

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

系課程

會議

/113.09.

10 

113 學

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

院課程

委員會

議

/113.09.

12 

照案

通

過，

並提

送校

課程

會議

審

議。 

110

、

111

級 

時序

表 

1.刪除 A1 繪畫文創學分學程四年級「文

字藝術」課程 2 學分。 

2.刪除 A2 數位設計學分學程四年級「微

型創業」課程 2 學分。 

3.修正課程名稱，A2 數位設計學分學程

三年級「影片拍攝與剪輯」3 學分，改

為「自媒體實務」3 學分。 

112

、

113

級 

時序

表 

1.刪除 A1 繪畫文創學分學程四年級「文

字藝術」課程 2 學分。 

2.刪除 A2 數位設計學分學程四年級「微

型創業」課程 2 學分。 

建

築 

學

系 

113 學

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

系課程

會議

110

、

1.110-111 年皆未開設表現法及地方構築

學程項下之「閒置空間」課程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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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系通過

會議名

稱及時

間 

院通過

會議名

稱及時

間 

院會

議決

議 

修訂

之課

程時

序表 

說明 

/113.09.

11 

111

級 

時序

表 

及建築設計及實務學程項下之「結構

特論」課程 2 學分，配合課程調整刪

除此二門課程。 

2.110-111 年皆未開設「建築氣候學」課

程，故擬於備註欄加註「建築氣候

學」課程，得視學生需求，經課程委

會議審議通過酌予開課。 

民

族

音

樂

學

系 

113 學

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

系課程

會議

/113.09.

04 

111~

113

級 

時序

表 

111-113 級展演創作學程，配合課程調

整，擬將以下課程刪除： 

1.大一 

形體訓練(一)2 學分 

形體訓練(二)2 學分 

2.大二 

瑜珈 2 學分 

3.大三 

影像音樂賞析與實務 2 學分 

4.大四 

創造力肢體(一) 2 學分 

創造力肢體(二) 2 學分 

5.以下課程擬調整課名:  

原大四 

樂器製作與維修實習(一) 2 學分 

樂器製作與維修實習(二) 2 學分 

改為: 

樂器製作與維修(一) 2 學分 

樂器製作與維修(二) 2 學分 

決  議： 

一、依據教育部107年7月11日臺教技(四)字第1070108718號函、108年5月

2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1080039411號函、111年3月11日臺教高(三)

字第1112201060D號函等三份函，系所課程之調整(例如：更改必選修

、學分數、停開)，應規劃相關配套，並妥善輔導學生選課。藝術與

設計學院各系所基於上述調整，於時序表中修正並註明，依教育部來

函之要旨予以通過。 

二、時序表之調整，請勿增加必修課程之學分數；並請遵循「南華大學學

系所(學程)課程時序表編製基準」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配合各系所修訂時序表，本處將於9月23-25日開放時序表系統，請各

單位逕行上系統修正。 

 

提案十四：人文學院生死系 113-2 學期海外移地學習課程開課審查案，提請討

論。(人文學院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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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案業經113年09月11日人文學院113學年度第1學期第1次人文學院院

課程委員會議及113/09/10生死學系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 

二、授課課程內容強化到當地解決社會問題的PBL。 

三、海外移地教學課程，共計1門，課程說明如表12。 

表12 移地教學課程說明 

開課

學期 

開課

單位 

課程名

稱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授課 

教師 

對應 

時序

表 

地點 
移地教學 

期程 

113-2 
生死

學系 

老人與

長期照

護社會

工作 

選

修 
2 

蔡長

穎、張

國偉 

112

級 

澳門聖若

瑟大學 

114 年 1 月 12 日

至 1 月 18 日共

7 天。 

(1/12 飛抵澳門; 

1/18 飛返台灣) 

四、海外移地教學課程計畫書如附件2。 

決  議： 

一、以上課程海外移地教學授課時數符合規定。 

二、依據「南華大學境外移地教學實施辦法」第四條規定「境外移地教學

以在暑假或寒假辦理為原則，暑假所開課程應納入秋季計算，寒假所

開課程應納入春季計算」，經檢核結果如下：「老人與長期照護社會

工作」課程，開課學期為113-2，符合此原則；授課課程內容強化到

當地解決社會問題的PBL。 

三、請以上課程依國際處意見辦理，移地教學計劃書及相關資料依國際處

審核後方可執行，並請遵循移地教學與教務相關法規辦理。 

四、移地教學課程，為避免修課學生常選錯課，請由各開課單位逕行幫學

生預選課程，不開放學生自行加、退選，以免有其他學生誤選課程。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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